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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性的内部审核结果

(1) 机构独立性情况

公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出资比例、股权比例等方面不存

在足以影响评级独立性的情形，公司信评委是信用等级的最终决定机

构，不受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影响。公司建立了清晰合理的内部组织结

构，信用评级业务部门独立于营销等其他部门。设置了独立的合规部

门，负责监督并报告公司及其员工的合规状况。

业务开展过程中，公司对监管规定的不能开展信用评级业务的

情形、公司及其关联机构非评级业务情形进行日常审查。经审查，

2020 年未发现存在违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。

(2) 人员独立性情况

公司信用评级从业人员在参与评级项目前，均会进行利益冲突

自查，若发现需要回避的情形及时进行回避。评级从业人员的考核、

晋升和薪酬未与评级对象的信用级别等因素相关联；合规人员的考核、

晋升和薪酬未与公司的业务收入情况相联系，公司其他部门或人员不

以任何理由限制、阻挠合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以任何形式影响合

规人员正常的合规工作。

经审查，2020 年，公司未发现存在违反人员独立性的情形、未

发现评级结果受到其他商业行为的不当影响。

2、对防火墙的审查情况

公司防火墙机制包括部门间防火墙、部门内防火墙等层面。首

先，公司在业务开展、公司治理、财务管理、人员设置、档案管理

等方面均保持独立，公司业务开展、公司评级政策及评级制度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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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修订和实施不受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第三方的影响；其次，

公司信用评级业务部门与其他部门在职能、业务、人员、档案等方

面保持独立； 最后，部门内部之间职责分离，各岗位职责清晰明确。

3、信用评级委员会主席及委员、评级小组成员回避情况

信评委主席及委员、评级小组成员在参与项目前均会就其自身

是否有应回避的情形进行自查并签署《不存在利益冲突承诺及信息

保密函》，若存在应回避的情形，则会主动进行回避，不再参与该

项目的评级或评审工作。

2020 年，公司未发现信评委主席及委员、公司评级小组成员有

违反回避规定的情形。

4、离职人员利益冲突审查情况

2020 年，分析师离职 2 人，离职时相关人员均进行了离职人员

追溯审查，未发现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。

5、评级业务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冲突情形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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